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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壹、緣起及目的 

檔案法第 11 條、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 4 條規定，屆滿移轉年限之檔案，

移轉前各機關應先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經鑑定仍具有永久保存價值

者，應編製檔案移轉目錄，併同鑑定報告，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所定程序，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核。為協助機關辦理上開檔案

鑑定工作，順遂後續檔案鑑選及移轉事宜，前於民國（以下同）105 年，完

成法務部 39 至 69 年檔案審選， 113 年續審選 70 至 81 年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經蒐整相關資料，參考法務部組織相關法

規、組織沿革與職掌、大事紀、檔案分類架構、法務部 39 至 69 年檔案審

選原則及重點等資料，依據機關檔案案名清單分析結果，就其檔案內容提

列審選原則及重點，作為辦理法務部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及判定國家檔案之

指引。嗣後辦理其他年度法務部檔案清理，得參考本審選原則及重點，判

定檔案保存價值及是否列入國家檔案移轉，並就其檔案內容增修調整本審

選原則及重點；與法務部具關聯性之機關，辦理檔案清理作業時，亦得參

酌本審選原則及重點，據以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貳、依據 

一、檔案法第 11 條。 

二、政治檔案條例第 4 條。 

三、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四、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五、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六、國家檔案徵集計畫（113 至 116 年）。 

 

參、檔案審選範圍 

本次檔案審選以法務部管有 70 至 81 年間檔案為範疇，計有 12,81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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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含法制業務、法律事務、檢察業務、保護業務，以及秘書、總務（含

資訊）、人事與會計等主題。 

 

肆、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依據法務部管有 70 至 81 年間檔案案情及國家檔案徵集審選原則與基

準，並參考法務部組織沿革及職能、與大事紀等資料，研提審選原則及重

點如下： 

一、審選原則 

（一） 具下列歷史及資訊價值之檔案優先鑑選移轉： 

1. 涉及國家重要制度、決策、計畫及建設者。 

2. 涉及國家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解釋者。 

3. 涉及法務部及所屬機關組織調整、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者。 

4.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人民權益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5. 具有重要歷史、社會文化或科技價值，對政府政策或施行成效有影

響者。 

6. 屬重大輿情、重要人物或具唯一性、獨特性或代表性之特殊個案者。 

7.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或具有學術研究或資訊價值者。 

（二） 屬業務創舉者，得就首次並擇選代表性案件留存。 

（三） 因業務整併或組織調整而承接之他機關檔案應納入審選移轉。 

（四） 案情具發展性者，以全案進行審選及留存為原則；具關聯性者，則

採完整及互補原則，並避免重複留存。 

（五） 因收受通報周知、收文轉發且無後續辦理事項之案件，或無關本機

關業務職掌者，原則不予審選移轉。但具重要歷史及學術研究價值

者除外。 

（六） 依政治檔案條例第 3 及 4 條政治檔案定義進行政治檔案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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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檔案審選重點 

各類重點以法務部檔案審選為主，並依檔案審選結果彙整修正。 

 

類別 39 至 69 年 70 至 81 年 
70 至 81 年 

調整說明 

(一)

法制

業務

類 

1. 本機關重要法令

制（修）定或他

機關重要法令制

（修）定（含重

要釋疑）之法律

意見參與案情：

如國籍法、臺灣

戶籍登記補報辦

法、光復前身分

變更補請辦法

（涉親屬法）。 

2. 重要機關組織法

（含變革）相關

案情：如綏靖地

區臨時司法機關

組織綱要草案、

內政部司法行政

部組織法修正草

案等。 

3. 聯保連坐案情：

如檢肅匪諜聯保

連坐辦法、檢舉

被俘匪諜獎勵辦

1. 本機關重要法令

制（修）定或他

機關重要法令制

（修）定（含重

要釋疑）之法律

意見參與案情：

如戒嚴體制相關

法令、國家總動

員體制相關法

令、戰地政務法

令。 

2. 涉及兩岸之法律

事務相關案情：

如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施行細則草

案。 

3. 本機關重要組織

法（含變革）相

關案情：如修正

法務部組織法草

案、法務部矯正

局組織條例草

1. 「聯保連坐案情」

併入第 1 點之「戒

嚴 體 制 相 關 法

令」。 

2. 因應兩岸開放前

後所產生之相關

法律事務，增列第

2 點。 

3. 中日已於 61 年斷

交，本次鑑定範圍

內無中日重大外

交條約協定諮詢

案情，爰對日關係

檔案併入第 5 點

涉外事件處理。 

4. 中美於 68 年斷

交，惟雙方因此前

駐軍、援助等合作

而仍維持交流，爰

依檔案內容及歷

史背景調整審選

重點文字敘述。 

5. 因應國際局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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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民檢肅匪

諜推行辦法、公

教人員涉嫌匪諜

停職及發薪等規

定。 

4. 中日雙方協定相

關案情，如中日

和約、延長中日

和約議定書、中

日民事事件委託

協助成立互惠協

議、中日兩國刑

事互助協定等。 

5. 美軍駐臺人員相

關案情，如軍人

行車肇事處理

案、美軍在華協

定、中美租稅協

定、戡亂時期處

理在華美軍人員

刑事案件條例草

案等。 

6. 日產處理案情，

如日產移轉審查

辦法、申請發還

日人土地疑義、

中日人民間債權

債務適用疑義、

案、法務部應否

隸屬行政院案

等。 

4. 中美斷交後美國

在華人員特權及

交涉相關案情，

如中美共同防禦

條約廢止後在華

美軍刑事案件條

例之廢止、美政

府官員來臺調查

我國公民是否需

透過外交途徑取

得我政府同意

等。 

5. 涉外事件處理或

涉外法規修訂、

釋示及變遷：如

研商臺籍同胞對

日討債專案小組

會議等。 

 

化，本次鑑定範圍

內已無「參與聯合

國公約」及「向外

國銀貸款」等案

情，爰予以刪除。 

6. 琉球、尖閣（釣魚

台群島）問題未見

於本次鑑定範圍

內之內容，毛邦初

案已獲得解決，爰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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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債卷整理條

例草案、日據時

期會社土地清理

要點等。 

7. 參與聯合國公約

案情：如聯合國

難民地位公約草

案、聯合國調查

婦女任公職及公

民自由權、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審

議國際人權盟

約、聯合國人口

宣言等。 

8. 向外國銀貸款案

情，如臺灣電訊

管理局申請美國

開發基金貸款

案、鐵路局與國

際復興開發銀行

貸款案。 

9. 琉球群島地位問

題、尖閣群島問

題分析案情者。 

10. 毛邦初侵佔國家

財產及訴訟相關

案情。 

(二) 1. 重要法律制（修） 1. 本機關重要法律 1. 因應 69 年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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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事務

類 

(原「 

民事

業務

類」) 

定案情：如民法

修正、修正民事

訴訟法、強制執

行法、提存法、

國家賠償法（施

行細則歷次原稿

暨會議紀錄）。 

2. 增設財務法庭案

情。 

3. 他機關重要法律

制（修）定修法

意見（具重要完

整之修法資料）

案情者，如鄉鎮

調解條例、寺朝

教堂條例、農地

重劃條例修正。 

4. 具歷史價值或反

映時代背景之釋

疑案情者，如授

田土地可否查封

拍賣移轉、要求

日本償還戰時存

款。 

制（修）定相關

案情：如民法修

正、行政執行法

暨施行細則工作

計畫初稿；商務

仲裁條例修正

案、財務案件處

理法草案、設置

行政執行署之必

要性說明、鄉鎮

調解條例、國家

賠償法修訂及相

關解釋、資料保

護法立法原則

等。 

2. 他機關重要法律

制（修）定或對

外談判之法律意

見參與（具重要

完整之修法資

料）相關案情，

如中美著作權協

定、著作權法定

義界定、中美北

太平洋漁業談判

等。 

3. 具歷史價值或反

映時代背景之法

調整單位，類別名

稱由「民事業務

類」改為「法律事

務類」。 

2. 與財務法庭相關

之財務案件處理

法草案，併入本機

關法律。 

3. 部分具代表性或

特殊性案件，以個

案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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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疑相關案情

者，如因涉匪諜

案停職及退休金

之發給疑義、使

用警械致人民財

產權受損害是否

適用國賠、新聞

局加強文化審檢

工作增員案等。 

4. 特殊或具代表性

之個案，如前偽

滿官員趙欣伯在

日財產處理案

等。 

(三)

檢察

業務

類 

1. 檢警權責劃分案

情：如臺灣省內

憲警外事勤務權

責劃分聯繫辦

法、調整警察權

責案卷等。 

2. 戡亂時期相關法

令及釋疑案情：

如監所人犯處理

條例、戡亂時期

肅清煙毒條例草

案、竊盜犯贓物

保安處分條例

卷、貪污治罪條

1. 本機關法律制

（修）定相關案

情（含重要佐證

及參考資料）：如

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檢查處處務規

程、修正刑事法

規、檢察官辦理

捐贈器官相驗案

件應行注意事

項、各地檢察署

全面實施錄音紀

錄等。 

2. 戡亂時期相關法

1. 針對法務部參與

研討或提供意見

之他機關重要法

規，增列第 3 點。 

2. 因應兩岸開放前

後所產生之各項

法律事務，增列第

4 點。 

3. 近年死刑存廢議

題受到社會高度

關注，增列第 5

點執行死刑及專

報卷。 

4. 77、80 年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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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保障治

安法令修訂補充

意見等。 

3. 本機關法律制

（修）定案情

者：如少年法草

案、軍事審判賠

償法草案、少年

事件處理法等。 

4. 美軍在臺刑事案

件處理案情，如

訂頒處理在華美

軍人員刑事案件

注意事項、美軍

英格利斯過失致

死個案等。 

5. 函查余登發非常

上訴、林宅祖孫

命案資料。 

6. 高雄事件及國際

人權組織關注等

案情，如林義

雄、姚嘉文撤銷

律師資格、國際

赦免協會查詢叛

亂案、高雄事件

綜合報告、外人

查詢叛亂案件審

令及釋疑案情，

如戒嚴期軍司法

劃分問題、軍法

機關自行審判及

交法院審判劃分

辦法修正草案、

檢肅流氓條例治

安機關作業規定

等。 

3. 他機關重要法規

研討或意見參

與：如冤獄賠償

法修正案卷、中

美引渡協定草案

卷、與中南美各

國引渡條約卷、

司法院法庭布置

圖就檢察官席位

部分徵詢法務部

意見、民意代表

言論免責特權問

題等。 

4. 涉及兩岸之法律

事務相關案情：

如國軍處理大陸

同胞奪機來歸作

業要點修正案、

研究與大陸地區

行憲以來第 3、4

次全國性減刑，及

79 年特赦美麗島

事件當事人，皆具

歷史意義，爰增列

第 6 點。 

5. 前次審選重點第

5、6 點，本次修

正為第 7 點重大

政治案件及國內

外輿論、政治案件

赦免陳情、查詢及

送達等相關案情。 

6. 增列第 8 點反映

臺灣經濟起飛之

後相應產生之經

濟犯罪，智財權爭

議等新興犯罪樣

態。 

7. 中美斷交後美國

已無在臺駐軍及

刑事案件；另本次

鑑定內容未見檢

警權責劃分、煙毒

勒戒所設立相關

案情，均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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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比利時

倪才博士中國人

權報告。 

7. 煙毒勒戒所之設

置。 

8. 其他具歷史意義

之特殊個案，

如：新臺北大飯

店失火案。 

直接貿易是否成

立資匪罪。 

5. 執行死刑及專報

卷。 

6. 減刑及特赦，如

中 華 民 國 77

年、80 年罪犯減

刑條例草案；79

年特赦叛亂犯

案。 

7. 重大政治案件及

國內外輿論、政

治案件赦免陳

情、查詢及送達

等相關案情，如

陳文成案偵查報

告、劉宜良命案

相關資料、湯英

伸死刑案之陳

情、國際赦免協

會查詢叛亂案、

國際人士對重大

刑案之意見、二

二八事件專案報

告等。 

8. 反映社會型態變

遷之業務執行概

況或違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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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調查局辦理涉

嫌叛亂及經濟犯

罪案件簡報、大

英百科全書著作

權糾紛案等。 

9. 其他具歷史意義

之特殊個案，如

監察院函請查明

王迎先死亡相驗

結果案卷、新竹

市長以司法官警

察身分查議會會

計業務案等。 

(四)

保護

業務

類 

 1. 重大政策及重要

主管法規之制

（修）定：如更

生會法規修正、

修正辦理保護管

束注意事項、研

商設立「中途之

家」業務劃分會

議、修訂更保會

設置少年之家實

施要點等。 

2. 重要研究資料：

如研究假釋出獄

人就業問題報告

等。 

因應 69 年法務部增

設保護司，新增本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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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或重要個

案：如呂秀蓮假

釋出獄執行保護

管束案等。 

(五)

秘書

類 

1. 司法行政部各年

度施政計畫、綱

要、方針與報告

（ 39 年至 69

年）。 

2. 國家總動員計畫

綱領 -司法行政

部規劃部分。 

3. 司法行政部調查

局函報之調查、

研究專報（45 至

52 年），反映時

代背景並具資訊

或歷史價值案情

者，如：實施耕

者有其田 10 年

成果、實施都市

平均地權、改進

都市土地漲價問

題等檢討研究。 

1. 本機關各年度施

政方針、施政計

畫及施政報告。 

2. 事關本機關業務

調整變革、具資

訊或歷史價值案

情者，如：防制

青少年犯罪方案

副本、國大憲研

會研討案本部辦

理情形、監察院

77 年總檢討會

議、研討監獄行

刑法第五十九條

之規定等。 

3. 重大軟硬體建設

計畫：如改善監

所設施六年計畫

等。 

4. 重大輿情或特殊

事件：如司法記

者室被裝竊聽器

案等。 

1. 「國家總動員計

畫綱領-司法行政

部規劃」，於法務

部改制後已完成

階段目標，爰予以

刪除。 

2. 本次無調查局函

報之調查、研究專

報，爰予以刪除。 

3. 針對較具代表性

之建設計畫，或受

大眾關注之特殊

事件，增列第 3、

4 點。 

(六) 1. 本機關組織變革 1. 威權時期政黨組 1. 依本次案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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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含資

訊)類 

案情，如 39 年司

法行政部組織緊

縮裁併案。 

2. 日產處理案情，

如臺南高分院撥

用日產房屋。 

3. 臺灣省戒嚴期間

新聞雜誌圖書管

制辦法、防空疏

散法令。 

4. 臺灣省各司法保

護會調查整理、

臺灣省司法保護

會財產。 

5. 法庭佈置及司法

人員服制相關案

情，如令發法庭

佈置應行注意事

項；法警、檢察

官制服、胸章等

式樣。 

6. 早期檔案管理規

定，如高等以下

各級法院檔案管

理辦法、釋示提

存卷宗保存期限

及檔案銷燬案

等。 

織與政府機關間

之財產糾紛，如

高雄地院土地遭

中國國民黨高雄

市委會占用案。 

2. 特殊個案，如檢

警共同開發建立

資訊系統 (檢警

合作卷)等。 

 

增列第 1、2 點。 

2. 原「臺灣省各司法

保護會」相關案

情，因司法保護會

轉型為「更生保護

會」，且改為保護

司主管業務，爰予

以刪除。 

3. 本次無前次審選

重點之第 1、2、

3、5、6、7 等相

關案情，爰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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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高院呈報綠

島監獄成立及印

信啟用日期卷。 

(七) 

人事

類 

1. 本機關重要組織

法令相關案情：

各院檢處員額編

制調整、調查局

成立經過、司法

官訓練所設置。 

2. 早期具特殊性人

事法規：公務員

任用聯保切結

法、軍公人員聯

保連坐切結。 

3. 戰地組織與人事

管理：戰地公務

員管理條例、馬

祖是否設立司法

機構、金門戰地

人員定期論(輪)

調辦法等。 

4. 特定人員年資核

計疑義：國防部

情報局移轉調查

局工作人員服務

年資核計。 

5. 特殊個案：三一

聯誼社調查學

1. 本機關重要組織

法令相關案情：

如法務部組織法

修正草案、調查

局省縣市調查處

站組織規程、調

查局資訊室成立

卷、福建高等法

院廈門分院檢察

署更名福建高等

法院金門分院檢

察署等。 

2. 原軍法監所之改

隸與接管，如泰

源職業訓練中心

改隸法務部之研

商、泰源監獄成

立卷、接管岩灣

及坪林職業中心

卷等。 

3. 人事業務保防安

調職能轉型為政

風業務之相關法

規，如調查局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

1. 本次無聯保連坐

切結及特定人員

年資合計疑義相

關案情，爰予以刪

除。 

2. 戰地組織與人事

已趨於例行性管

理，爰予以刪除。 

3. 考量解嚴前後之

歷史背景，與司法

機關、人事保防安

全 部 門 職 能 變

遷，爰增列第 2、

3、4 點。 

4. 原「早期具特殊性

人事法規」文字酌

作調整，改列於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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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方法院院

長貪瀆內部調查

資料、律師違反

檢肅匪諜案、綠

島監獄辦理撤銷

受刑人吳君減刑

及假釋案件有關

失職人員議處

案。 

管理條例草案、

法務部政風司人

員編制表。 

4. 因應政治犯處置

業務之人事調

度，如調查局支

援平三舍戒護卷

（該舍係關押政

治犯）等。 

5. 反映黨國體制、

時代背景之人事

法規或業務，如

革命實踐研究院

第廿四期革命實

踐講習卷、反正

來歸人員立功獎

勵辦法暨策反工

作人員獎勵辦法

等。 

(八)

會計

類 

1. 早期涉遷臺疏運

相關會計法令令

等案情，如行政

院疏散各地轉臺

疏運臨時費辦法

（含自重慶撤退

報告）。 

2. 早期日產購置案

情，如屏東、臺

 

 

本次會計類檔案均

為預決算、會計報告

以及主計人事管理

等案情之文書，爰不

列入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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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院購置日產

房屋案。 

 

 


